
樹谷文化基金會樹谷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 107 年【先民敲敲門】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 107 年度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 

貳、目的 

一、 將「文化保存」融入環境教育，透過體驗式教學，激發學生對台灣在地

文化的認識，進而提升認同，並產生積極愛護行動。 

二、 協助學校辦理校外參訪學習，結合樹谷園區、南科園區、臺南市環境教

育幸福聯盟等資源，提供豐富且有趣之環境教育課程。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樹谷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 

肆、 參加對象 

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等轄內各國民小學，並以偏

遠地區優先受理，各縣市保障一所學校申請。 

二、 國小 4 至 6 年級，每梯次 40 人，各校受理 1 車次，若尚有名額，再行開

放第 2 車次。（可跨校申請，但收費或另有補助之學校活動恕不受理） 

預計辦理 10 車次。 

伍、 辦理時間：即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陸、 辦理地點：樹谷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74148 台南市新市區活水路 3 號） 

柒、 參加費用：每位學員$150 元（含講師、教材、保險、餐費），相關車資（每

車次至多補助 7 千元）等費用由計畫支應，惟中心保有受理與否及相關執

行調整之權利，日期、時間依承辦人員電話確認後為準。 

捌、 申請辦法 

一、 統一採取「網路申請」方式，學校請逕至網頁登錄資料完成申請作業。 

二、 網址：https://goo.gl/d2nNLk 

玖、 繳費及特別說明 

一、 匯款帳號：第一銀行（007）南科園區分行 628-10-005216  

          戶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二、 需配合完成「回饋單」填寫【附件一】並於活動前二週提供保險名單。

（保險名單包含學員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家長代表姓名、

身分證字號） 

壹拾、 聯絡承辦：06-5892400 楊博仁（環境教育專員）Email：tvfngo@gmail.com  

mailto:tvfngo@gmail.com


壹拾壹、 課程規劃《主辦單位有調整課程內容之權利》 

此次課程以「生活」為主旨，透過「考古」科學調查的「時間軸」與「空

間軸」概念，帶領學員進行模擬探坑體驗，並從中拼湊出以前人的生活面貌，

藉此理解與我們現在食、衣、住、行的差異，反思現代便利背後隱藏的危機，

同時學習以前人的智慧與友善態度且落實於日常生活。 

內容跨領域涵蓋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生活等學科，對應

環境教育能力指標如下：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1-1-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3-2-1 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 

好與責任。 

3-2-3 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4-3-5 能運用科學工具去鑑別、分析、瞭解周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課程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 

0850-0900 相見歡 報到。 

0900-0950 祖先的石器 

1. 知道石器工具的出現對以前人的重要性。 

2. 了解石器工具的製作方式和改良。 

3. 思考手工鑽洞的方法及介紹石器的鑽洞工具（鑽孔器）。 

4. 讓學童分組體驗使用鑽孔器。 

0950-1000  休息、上廁所、喝水 

10 00-1130 
我的考古 

時代… 

1. 「探坑體驗，發掘遙遠記憶」，拼湊以前人的生活面貌，

反思現代擁有的便利與哀愁！ 

2. 運用考古科學調查方法，實際挖掘以前人遺留下的線索

（遺跡、遺物），並探討其文化。 

1130~1220 土地的故事 
1. 透過活動記憶「界牆」、「貝塚」、「灰坑」等名詞。 

2. 界牆解說。 

1220~1330  中午用餐、休息 

1330-1430 現代承先啟後 
考古巡禮，實地走訪以了解考古現場發現後的研究及保存

等相關工作。 

1430- 賦歸 搭車回程。 



【附件一】 

樹谷文化基金會 107年「先民敲敲門」 

活動回饋 

參加 

對象 
學校：               班級：           年            班 

活動 

日期 
107 年   月   日 活動地點 樹谷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 

參加 

人數 
學生:男            人，女            人，教師           人 

教師心得分享 

 

 

 

 

檢討與建議事項 

 

 

學生心得分享 

1. 可掃描貼上與本活動相關之週記、心得或作文等插入本表。 

2. 學生心得分享可以以文字、繪圖或影像呈現。 

3. 亦可增附當日活動的學習單。 

 

 

 

活動內容與成果錦集 

1. 請選取具代表性之成果照片至少 6 張以上，並請隨信附上電子檔。 

2. 下列表格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刪。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上述表格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加。 


